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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法法庭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独立司法机构，其管辖权包括有关《公约》的

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以及授予法庭管辖权的任何其他协定具体规定的一切事项。 与《公约》有关

的争端可能涉及海洋划界、航行、养护和管理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及海洋科学研究等问

题。

法庭对《公约》缔约国开放。缔约国以外的实体，如国营企业和私营实体，也可以请求法庭审理关于海

底采矿制度的《公约》第十一部分明文规定的任何案件，或根据授予法庭管辖权的任何其他协定提交的

任何案件。

见插页：缔约国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在海洋发生的一切活动规定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公约》确定了保护和保

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并界定了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以及“区域”（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

海底地区）的法律制度。

《公约》第十五部分为有关《公约》条款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制定了一个强制解决争端机制，并设立国

际海洋法法庭作为和平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争端的主要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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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法庭大事记

1973 年 12 月 3 日，纽约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幕，开始起草《公约》的工作。会议先后在纽约、日内瓦和加拉加斯举行了

九年。

1980 年 9 月 22 日，纽约

《公约》所设立的审判机构定名为“国际海洋法法庭”。

1981 年 8 月 21 日，纽约

海洋法会议选定汉堡为法庭庭址。

1982 年 4 月 30 日，纽约

联合国大会通过《公约》。

1982 年 12 月 10 日，蒙特哥湾

《公约》开放供签字。

1994 年 11 月 16 日，纽约

《公约》生效。

1996 年 8 月 1 日，纽约

第五次公约缔约国会议选举首批 21 名法官。

1996 年 10 月 18 日，汉堡

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出席法庭开幕式，随后为新房地奠基。

1997 年 11 月 13 日，汉堡

法庭收到第一个案件，M/V“SAIGA”号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迅速释放。

2000 年 7 月 3 日，汉堡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出席法庭新总部正式启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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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法庭以《公约》缔约国选举的 21 名法官组成，由具有国际秘书处性质的书记官处协助。法庭庭址在德

国汉堡。英文和法文是法庭正式工作语文。

法官

法官由《公约》缔约国从享有公平和正直的最高信誉、在海洋法领域具有公认资格的人士中选出，任期

九年，连选可连任。为了保证持续性，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法官。

法庭法官代表世界各主要法系，并按照联合国大会确定的五个地理区域集团（非洲国家、亚洲国家、东

欧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西欧和其他国家）实行公平地区分配。

法官中不得有二人为同一国家的国民。如果法庭或法庭分庭没有争端当事方一方国籍的法官，该当事方

可选派一人为法官(专案法官)。

见插页：法官

庭长

庭长和副庭长由法庭法官选举产生，任期三年，连选可连任。庭长主持法庭所有会议，指导法庭司法工

作，监督其行政，并在同各国及其他实体的关系中代表法庭。

书记官处

书记官处为一个国际秘书处，提供法律、行政、财政、图书馆、会议和资讯服务，以法庭征聘的国际工

作人员组成。

书记官长

书记官长为书记官处的首长，由法庭法官选举产生，任期五年，连选可连任。书记官长负责所有法律和

行政工作，包括法庭账户和财务的管理，并且是法庭一般往来通信的渠道。副书记官长协助书记官长履

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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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tic Sunrise”号案（荷兰王国诉俄罗斯联邦），临时措施

个人和实体的担保国对“区域”内活动的责任和义务（提请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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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

法庭管辖权涵盖按照《公约》规定向其提交的一切争端和申请，也包括将管辖权授予法庭的任何其他协

定具体规定的一切事项。法庭具有管辖权处理向其提交的争端(诉讼管辖权)和法律问题(咨询管辖权)。

诉讼管辖权

在《公约》第二九七条的规定和根据《公约》第二九八条所作声明的限制下，法庭对所有有关《公约》

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具有管辖权。《公约》第二九七条和根据《公约》第二九八条所作声明并不妨碍当

事方同意将根据上述规定本应排除法庭管辖权的争端提交法庭。

对于根据授予法庭管辖权的其他协定的规定提交法庭的一切争端和申请，法庭也具有管辖权。迄今已缔

结了多项授予法庭管辖权的多边协定，如《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和《内罗毕国际船舶残骸清除公约》。

法庭根据《公约》在两种情况下具有强制管辖权：有关迅速释放船只和船员的程序和在仲裁法庭组成前

规定临时措施的程序。海底争端分庭也对涉及“区域”内活动的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

咨询管辖权

根据《公约》第一九一条，海底争端分庭有权对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和理事会活动范围内发生的法律问

题提出咨询意见。

法庭也可以根据与《公约》目的有关的国际协定的具体规定提出咨询意见。

见插页：案件目录

法庭的裁判

关于临时措施案件和迅速释放案件的紧急程序一般在三十天内完成，对案件实质的判决和咨询意见通

常在大约两年的时间内作出。法庭裁判为终局裁判，具有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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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SAIGA”号案和 M/V“SAIGA”号（第 2 号）案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

1997 年 11 月 13 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针对几内亚提出申请，要求迅速释放 M/V“SAIGA”号油

轮、其货品及船员。该船悬挂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国旗，因在几内亚海岸外为渔船提供燃油而被扣留。

1997 年 12 月 4 日，法庭作出判决，命令在提供相当于该船所载瓦斯油价值的担保及 40 万美元保证金

后释放该船及船员。

1998 年 2 月 20 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与几内亚政府同意将有关 M/V “SAIGA”号的争端的

实质提交法庭。案件涉及的问题除其他外包括：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航行自由、习惯法的

执行、船只燃油的供给、紧追权。

1999 年 7 月 1 日，法庭作出判决。法庭裁定：几内亚逮捕和扣留 M/V“SAIGA”号及其船员的行为侵

犯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享有的权利，几内亚应向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支付 2 123 357 美元的赔偿金。



新加坡在柔佛海峡及其周围填海拓地案
(马来西亚诉新加坡)，临时措施

2003 年 9 月 5 日，马来西亚请求在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仲裁法庭之前，针对新加坡

规定临时措施。争端涉及新加坡进行的填海拓地活动，据称这些活动侵犯了马来西亚在分隔新加坡岛与

马来西亚的柔佛海峡及其周围的权利。

法庭于 2003 年 10 月 8 日发出命令。法庭认定，填海拓地工程可能对柔佛海峡及其周围的海洋环境造

成不利影响。因此，法庭认为，为小心谨慎起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应当建立机制，交换有关填海拓地

工程的信息及评估其影响。法庭命令双方成立一个独立专家组，编写关于活动影响的报告。法庭指令新

加坡不得以可能对马来西亚权利造成不能弥补的损害或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方式进行其填海拓

地活动，并决定双方应就遵行法庭命令的临时措施的情况，在 2004 年 1 月 9 日或以前提交报告。

2005 年 4 月 26 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签署了一项适当协定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2005 年 9 月 1 日，按

照解决协定的具体规定，仲裁法庭作出终局仲裁裁决。法庭在 2003 年命令的临时措施对促进双方谈判

起了关键作用，为争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外交解决方案。



个人和实体的担保国对“区域”内活动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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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孟加拉湾海洋边界划界争端的程序在法庭提起。所有书状

在 2011 年 7 月或以前提交，听讯在 2011 年 9 月举行。2012 年 3 月 14 日，法庭在程序提起两年多后

对案件作出判决。

争端涉及孟加拉国和缅甸在孟加拉湾有关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边界划定问题。这是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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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可以通过特别协定通知或申请书提起法庭程序。向法庭提交申请书的依据包括：争端当事方之间的一

项协定；法庭的强制管辖权；或当事方根据《公约》第二八七条作出的声明。国家在签署、批准或加

入《公约》时可以根据《公约》第二八七条自由作出声明，选择下列一种或多种争端解决方法：国际

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或特别仲裁法庭。如果有关国家选择海洋法法庭，法庭有权处理涉

及该国的争端。在没有这种协定的情况下，当事方仍然可以通过特别协定将争端移送法庭。

法庭《规约》（《公约》附件六）和法庭《规则》规定了向法庭提交的案件的处理程序。有关程序的进

一步资料可参考《国际海洋法法庭程序指南》（请登入法庭网站查阅）。

分 庭

按照法庭《规约》第十三条第 3 款的规定，除了海底争端分庭的特殊规定外，所有争端通常由法庭全体

法官审理。但是，如果当事方双方同意，争端也可交由一个分庭审理。已设立的分庭有：

 海底争端分庭

海底争端分庭是法庭的一个特设实体，对有关“区域”内活动的争端具有专属管辖权，并可以

应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请求发表咨询意见。分庭对缔约国和缔约国担保在“区域”内进行活动的

私营实体以及对国际海底管理局开放。

 简易程序分庭

 渔业争端分庭

 海洋环境争端分庭

 海洋划界争端分庭

 专案分庭

经当事方的请求，法庭可设立专案分庭处理特定争端。这种分庭的组成由法庭在征得各当事方

同意后确定。专案分庭由五名法官组成。设立专案分庭审理的案件有：养护和可持续开发东南
太平洋剑旗鱼种群案（智利/欧盟）及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大西洋海洋边界划界争端（加纳/科特
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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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孟加拉湾海洋边界划界争端（孟加拉国/缅甸）

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提请发表咨询意见（提请法庭发表咨询意见）

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孟加拉湾海洋边界划界争端（孟加拉国/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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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的关系

虽然法庭是一项联合国公约所设立，但法庭并不是一个联合国“机关”。即使如此，法庭同联合国保持

密切联系。1997 年，法庭与联合国缔结了一项合作与关系协定。自 1996 年以来，法庭在联合国大会具

有观察员地位，可以在联合国大会审议与法庭相关的事项时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每年大会讨论海洋

法时，庭长都在大会发言。法庭也同联合国订立了一项协定，允许法庭工作人员就行政事项诉诸联合国

上诉法庭。2016 年，法庭参加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该委员会是联合国大会设立的一个独立机构，

负责规范和协调联合国共同制度的工作人员服务条件。

法庭的预算和财政

法庭的预算经费来自《公约》缔约国的会费。会费按照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计算；比额表反映有关缔

约国的经济规模。

作为法庭审理的案件的当事方，缔约国无需支付任何庭费或诉讼费用。作为法庭处理的争端的当事方，

发展中国家可能有资格获得资助以助其支付律师费用或其代表团在汉堡参加口述程序的旅费和住宿费。

援助经费来自联合国大会设立并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经管的一个自愿信托基金。

设 施

法庭房地包括一座现代建筑物以及一座十九世纪别墅，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免租提供。主审判室供法庭

和海底争端分庭全体法官开庭之用，可容纳 250 人。另有两个较小的审判室供法庭分庭使用。每个审判

室都装备了影音和投影设备、视频会议设施和口译室。

法庭设有专业图书馆，藏有大量关于海洋法及海事法、环境法、海洋事务、海岸管理、国际组织、争端

解决、仲裁、国际公法一般问题等相关科目的书刊。图书馆设施包括收藏书籍的主图书馆、收藏系列刊

物和期刊的附建图书馆，及一个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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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外貌和大楼南翼

主图书馆

法庭外貌和大楼南翼

主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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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训

区域研讨会

法庭为从事海事领域工作的政府专家组办区域研讨会，讲解按照《公约》规定和平解决有关海洋法的

争端的程序，重点是法庭的管辖权和提请法庭处理争端的程序。

实习生方案

每年大约有二十个实习生名额供法律、国际关系、公共关系、政治、图书馆及翻译等学科的学生和新毕

业生申请。实习期三个月。实习生被分配到法庭一个部门，以了解法庭的工作和职能，并就一个与法庭

工作有关的课题进行研究。

海洋法法庭/日本能力建设和培训方案

促进根据《公约》解决争端的海洋法法庭/日本能力建设和培训方案旨在提供高级法律培训，以便政府

官员和研究人员研习根据《公约》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

通过关于谈判和调解以及海洋区域划界的讲座、个案研究和培训，参加者得以深入了解《公约》提供的

争端解决机制。在完成培训方案后，参加者应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和技术，能够就《公约》的各种争端解

决机制及《公约》在国内的实施向本国政府提供法律和专家咨询意见。

国际海洋法基金会夏季课程

国际海洋法基金会每年在法庭庭址为国际海洋法学生和海事法学生开办为期四周的夏季课程，使一批

来自世界各地的积极学员有机会与法庭成员、海洋法和海事法领域的教授和专业人员接触互动。

进一步信息

可以从法庭网站(www.itlos.org)或新闻处(press@itlos.org)获得进一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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